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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1樓
承辦人：朱芳毅
電話：1999（其他縣市請撥02-27208889）
轉8367
傳真：02-2759-5769
電子信箱：bm1829@mail.taipei.gov.tw

受文者：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9月26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授建字第111013610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22511607_1110136102_1_ATTACH1.pdf)

主旨：函轉內政部營建署釋示2宗建築基地合併為1宗建築基地

（涉及領有使用執照越界建築物）疑義一案，詳如說明，

請查照轉知貴會會員。

說明：

一、依內政部營建署111年9月6日營署建管字第1110066380號函

辦理。

二、本案納入本局111年內政部建管法令函釋彙編第051號，目

錄第一組編號第028號。

三、網路網址：www.dba.tcg.gov.tw。

正本：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
會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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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內政部營建署 函
地址：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
號
聯絡人：蔡瑞艇
聯絡電話：02-87712698
電子郵件：104042@cpami.gov.tw
傳真：02-87712709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9月6日
發文字號：營署建管字第111006638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三 (1111190969_1110066380_111D2031986-01.pdf、

1111190969_1110066380_111D2031987-01.pdf)

主旨：有關貴局函詢2宗建築基地合併為1宗建築基地（涉及領有

使用執照越界建築物）疑義1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111年8月26日中市都管字第1110183896號函。

二、按建築法第73條第2項、第3項及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

用辦法相關規定（如附件1），業針對建築物應辦理變更使

用執照範疇明定在案，合先敘明。

三、另查本部75年11月27日台（75）內營字第450712號函釋，

業針對領有使用執照之越界建築物申辦基地調整事宜釋示

在案（如附件2）。

四、旨揭疑義涉及個案事實認定，為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權責，

請依上開法令、函釋及貴局相關建築管理自治法規相關規

定意旨，就個案事實本於職權核處。

正本：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副本：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7特設機關-1、8特設機關-2(國家公園)、本署資訊室

(請協助刊登最新消息/解釋函彙編)、建築管理組(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政府 1110906

*AAAA1110136102*



第 73 條

條文內容

法規名稱： 建築法 EN

法規類別： 行政 ＞ 內政部 ＞ 營建目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列印時間：111/04/22 15:02

建築物非經領得使用執照，不准接水、接電及使用。但直轄市、縣

（市）政府認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另定建築物接用水、電相關規

定：

1

一、偏遠地區且非屬都市計畫地區之建築物。

二、因興辦公共設施所需而拆遷具整建需要且無礙都市計畫發展之建築

物。

三、天然災害損壞需安置及修復之建築物。

四、其他有迫切民生需要之建築物。

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九條建造行

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

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但建築物在一定

規模以下之使用變更，不在此限。

2

前項一定規模以下之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相關規定，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3

第二項建築物之使用類組、變更使用之條件及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4

10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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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

 第 2 條

 第 3 條

 第 4 條

第 5 條

 第 6 條

所有條文

法規名稱：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

修正日期： 民國 111 年 03 月 02 日

法規類別： 行政 ＞ 內政部 ＞ 營建目

附檔： 附表一：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及其定義.PDF

附表一：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及其定義.DOC

附表二、建築物使用類組使用項目舉例.PDF

附表三、建築物變更使用原則表.PDF

附表四、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規定項目檢討標準表.PDF

附表五：建築物主從用途關係表.PDF

附表五：建築物主從用途關係表.DOC

列印時間：111/04/27 07:54

本辦法依建築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七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建築物之使用類別、組別及其定義，如附表一。1

前項建築物之使用項目舉例如附表二。2

原核發之使用執照未登載使用類組者，該管主管建築機關應於建築物申

請變更使用執照時，依前二項規定確認其類別、組別，加註於使用執照

或核發確認使用類組之文件。建築物所有權人申請加註者，亦同。

3

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時，除應符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或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之容許使用項目規定外，並應依建築物變更使用原則表如

附表三辦理。

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規定檢討項目之各類組檢討標準如附表四。

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應以整層為之。但不妨害或破壞其他未變更使用

部分之防火避難設施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以該樓層局部範圍變更

使用：

一、變更範圍直接連接直通樓梯、梯廳或屋外，且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

火時效之牆壁、樓板、防火門窗等防火構造及設備區劃分隔，其防

火設備並應具有一小時以上之阻熱性。

二、變更範圍以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九十二條規定之走

廊連接直通樓梯或屋外，且開向走廊之開口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

時效之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區劃分隔，其防火設備並應具有一小時

以上之阻熱性。

建築物於同一使用單元內，申請變更為多種使用類組者，應同時符合各

使用類組依附表三規定之檢討項目及附表四規定之檢討標準。但符合下

1

104042
螢光標示



第 7 條

第 8 條

列各款規定者，得以主用途之使用類組檢討：

一、具主從用途關係如附表五。

二、從屬用途範圍之所有權應與主用途相同。

三、從屬用途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該使用單元樓地板面積之五分之二。

四、同一使用單元內主從空間應相互連通。

建築物有連跨複數樓層，無法逐層區劃分隔之垂直空間，且未以具有一

小時以上之牆壁、樓板及防火門窗等防火構造及設備區劃分隔者，應視

為同一使用單元檢討。

2

同一使用單元內之各種使用類組應以該使用單元之全部樓地板面積為檢

討範圍。

3

建築物申請變更為 A、B、C 類別及 D1 組別之使用單元，其與同樓層、

直上樓層及直下樓層相鄰之其他使用單元，應依第五條規定區劃分隔及

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建築物之主要構造應為防火構造。

二、坐落於非商業區之建築物申請變更之使用單元與 H 類別及 F1、

F2、F3 組別等使用單元之間，應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無開

口牆壁及防火構造之樓地板區劃分隔。

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二項所定有本法第九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

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

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之規定如下：

一、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等之變更。

二、防火區劃範圍、構造或設備之調整或變更。

三、防火避難設施：

（一）直通樓梯、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之構造、數量、步行距離、總寬

度、避難層出入口數量、寬度及高度、避難層以外樓層出入口之

寬度、樓梯及平臺淨寬等之變更。

（二）走廊構造及寬度之變更。

（三）緊急進口構造、排煙設備、緊急照明設備、緊急用昇降機、屋頂

避難平臺、防火間隔之變更。

四、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之非供公眾使用

建築物之消防設備之變更。

五、建築物或法定空地停車空間之汽車或機車車位之變更。

六、建築物獎勵增設營業使用停車空間之變更。

七、建築物於原核定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板範圍內設置或變更之昇降設

備。

八、建築物之共同壁、分戶牆、外牆、防空避難設備、機械停車設備、

中央系統空氣調節設備及開放空間，或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

定項目之變更。



第 9 條

第 10 條

第 11 條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建築物申請變更使用無須施工者，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審

查合格後，發給變更使用執照或核准變更使用文件；其須施工者，發給

同意變更文件，並核定施工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二年。申請人因故未能

於施工期限內施工完竣時，得於期限屆滿前申請展期六個月，並以一次

為限。未依規定申請展期或已逾展期期限仍未完工者，其同意變更文件

自規定得展期之期限屆滿之日起，失其效力。

1

領有同意變更文件者，依前項核定期限內施工完竣後，應申請竣工查

驗，經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查驗與核准設計圖樣相符者，發

給變更使用執照或核准變更使用文件。不符合者，一次通知申請人改

正，申請人應於接獲通知之日起三個月內，再報請查驗；屆期未申請查

驗或改正仍不合規定者，駁回該申請案。

2

建築物申請變更使用須增設停車空間於鄰地空地時，其鄰地所有權人得

出具附有期限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

發給附有相應期限之變更使用執照或核准變更使用文件。

3

建築物申請變更使用時，其違建部分依違章建築處理相關規定，得另行

處理。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年十月一日施行。1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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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 

台
內
營
字
第

0
9
3
0
0
8
1
8
0
6

號

附
件.. 

如
說
明

主
匕
曰
:
關
於
函
詢
已
領
得
使
用
執
照
但
涉
及
越
界
建
築
之
建
築
物

，

可
否
申
請
辦
理
變
更
使
用
執
照

乙
案
，
復
如
說
明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
責
府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九
日
北
府
工
建
字
第

0
9
2
0
7
4
1
3
7
5

號
函
。

二
、
按
「
關
於
使
用
執
照
核
發
後
，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發
現
錯
誤
，
究
應
如
何
辦
理
乙
案
;
杏
一
行
政

官
署
對
其
已
為
之
行
政
行
為
，
如
發
覺
於
法
令
有
這
誤
之
處
，
基
於
公
益
上
之
理
由
，
得
自

動
予
以
更
正
或
搬
銷
，
行
政
法
院
五
十
九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判
字
第
一
四
一
號
著
有
判
例
。
」
、

「
杏
一
領
有
建
築
執
照
之
起
造
人
是
否
依
照
核
定
圓
樣
及
建
築
法
規
實
施
建
築
'
事
屬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之
權
責
，
至
於
越
界
建
築
不
論
其
侵
，
凸
之
土
地
為
公
私
所
有
均
屬
於
氏
事
範
園
，
宜

由
當
事
人
循
司
法
途
徑
解
決
。
」
分
別
為
本
部
八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台

(
8
6
)
內

營
字
第

8
6
0
8
8
0
1

號
函
(
如
附
件
)
及
五
十
年
八
月
十
二
日
台
內
地
字
第

6
4
4
5

8

號
代
電
所
明
釋
，
合
先
敘
明
。

三
、
案
據
責
府
前
揭
號
函
稱
，
「
元
智
大
樓
」
涉
越
界
建
築
，
使
用
台
北
縣
板
橋
市
亞
東
段

-
O

五
二
、

-
O
五
四
、

-
O
三
五
之
一
一
、
-
O
五
五
地
號
共
計
四
筆
土
地
，
事
發
之
後
已
購
買

同
段
-
O
三
五
之
二
、

-
O
五
四
地
號
土
地
，
至
一

O
五
五
地
號
土
地
，
已
函
請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循
司
法
途
徑
或
雙
方
自
行
協
調
解
決
在
案
。
現
「
元
智
大
樓
」
擬
辦
理
變
更
使
用
執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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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執基侵雖
照照於占然

事之公土土

宜安文益士也地
。 力上屬權
與之於利
處理氏證
分由事明

'範文
如應圍件
非請，非

屬責惟屬
無府建建

效就築築
或個物法

得案已規
以達有定
補規越申
正事界請

末實建變
予，築更
撤先，使
銷f衣，其用
者行使執
，政用照

再程執應
依序照檢

規法之附

定規效之
手持定力書

理檢不圓

變討無文
史該疑件

使使義，

用用，且

正
本.. 

台
北
縣
政
府

副
本
.. 

本
部
法
規
委
員
會
、
本
部
營
建
署
建
築
管
理
組
、
本
部
營
建
署
建
築
管
理
組
三
科

部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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